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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下午，崂山区委政法工作
会议在区行政大厦召开，会议主要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工作任务。崂山
区委书记孙海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海生指出，2020年是崂山发展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全区政法工作
创新突破、担当作为的一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艰巨繁重的经济社
会发展任务，全区政法战线的广大干警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决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忠诚履
职、担当作为，以非常之举、非常之力、非
常之勇，全面扛起平安建设使命，坚决落
实疫情防控任务，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
成效的工作，有力服务了全区工作大局。
孙海生强调，2021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做好
政法工作责任重大。要准确把握形势和
责任，切实增强做好政法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挑战，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
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要清醒认
识承担的使命责任，找准工作的结合点
和突破口，精细精准地推动各项工作，力
争为全区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政法力量、
政法担当。要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短板，

强化责任担当，主动认领，全力整改，务
求实效，不断推动全区政法工作高质量
发展。
孙海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不断推动全区政法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到
头脑特别清醒、行动特别有力，永葆政法
队伍的政治本色。要攻坚克难敢担当，干
出守护政治安全、维护平安稳定、创新社
会治理、彰显新风正气、优化营商环境的
新业绩，为崂山深化再次创业创造良好
社会环境。要从严治警抓队伍，打造一支
一心为民、素质过硬、清正廉洁的政法铁
军，切实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孙海生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全力

支撑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协调
机制、强化联抓联动，凝聚同频共振的政
法合力，更好地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完
善全要素支撑的保障体系，从政治上、工
作上、生活上进一步关心政法干警，抓好
从优待警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为政法
干警依法履职尽责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春

同志主持，有关区领导，各街道党工委书
记、副书记，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区法
院、区检察院、崂山公安分局领导班子成
员，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区委政法委全体工作人员
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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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为加强宣传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
下简称《固废法》），强化街道辖区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有效防范危险废
物环境污染风险，中韩街道办事处组织
中韩行政执法中队、各管区、各社区相关
工作人员及社区网格员观看了山东省生
态环境厅制作的《生态环境安全警示教
育片》，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少鹏，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付东，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刘强参加了此次观影。
警示片通过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

危险废物管理的多种违法行为及相关处
罚办法，提升了工作人员学法懂法用法
的自觉性。观影结束后，刘强主任就相关

从严治警抓队伍，攻坚克难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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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召开区委政法工作会议。

观影以案为鉴，保持警钟长鸣
中韩街道组织收看《生态环境安全警示教育片》

工作进一步作出了部署，一是要继续开
展好警示教育工作，保证各社区环保相
关工作人员及网格员等全部完成观看
任务；二是统筹和发挥网格监管力量，
发现环境污染问题及时上报，协调相关
部门联合查处贮存、倾倒、处置危险废
物等违法行为；三是下步工作中要保持
警钟长鸣，认真吸取各类突发环境事故
教训，牢固树立环境安全红线意识，有
效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隐患，全力做好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风险防范
治理工作。
观影完毕后当日，中韩街道迅速出

击，由执法中队对辖区内废品回收站进
行突击检查，发现违规储存油漆桶行为，
执法中队对其进行了依法依规处理，截
至4月9日下午4时已整改清理完毕。收看《生态环境安全警示教育片》。

（一）纪律处分的种类
1.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具体包括：
一是警告。二是严重警告。三是撤销
党内职务，就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
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的党内职务。
对于在党内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党
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确是撤
销其一切职务还是一个或者几个职
务。如果决定撤销其一个职务，必须
撤销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如果决定撤
销其两个以上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
的最高职务开始依次撤销。对于在党
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
织依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对于应当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
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其严重
警告处分。同时，在党外组织担任职
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
职务。四是留党察看。分为留党察看
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

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不符
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应当延长一
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二年。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
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
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
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
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党员受到留
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
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
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党的各级代表大
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
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
格。五是开除党籍。
此外，对于预备党员违犯党纪，
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
的，党组织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
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
预备党员资格。

2.对党组织的纪律处分，包括上
级党组织应当责令其作出检查或者
进行通报批评，以及改组、解散。其中，
对于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织领导机
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
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以外，均自
然免职。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
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
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
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
的，应当对其进行教育、限期改正，经
教育仍无转变的，予以劝退或者除名；
有违纪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二）纪律处分措施的影响期
从纪律处分功能层面讲，纪律处
分措施对受处分党员不仅在政治上
具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存在限制其提
职的影响时段，具体包括：
1.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

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
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
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2.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或者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
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而给予其严
重警告处分的，二年内不得在党内
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
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
职务。
3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

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
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
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
的职务。
4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的，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也不
得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
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
务的党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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